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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新聞聚焦，鋪天蓋地的連篇累牘，哥本
哈根氣候變化會議高調進入人們視野。今天，氣候峰會
「曲未終人暫散」，全球同唱 「減碳之難，難於上青天

！」雖然氣候沒有即時惡化，應聲急跌的國際 「碳」價
卻反映了關注者的悲觀情緒。 「本來期望會有二○二○
年的減排指標……」這是環團組織的普遍期望。在國家
行為以外，環保團體和利益群體，對峰會的期望越大，
在峰會結束後的失望也越大。國際 「碳」價在峰會舉行
的半月間跌幅達一成四，單日最多跌過百分之八點七。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氣候項目主管余遠騁指出
，現時歐盟的減排承諾當中，高達百分之四十是透過碳
交易而實現。被問及碳交易如未能繼續對氣候變化的影
響，余坦言： 「肯定好大鑊！」他又說， 「最主要係冇
目標承諾……冇誘因去做。」

交易量連年增長
「碳價高低兩極可以有十倍之差！」碳交易商歐陽

士國解讀碳交易市場：《京都議定書》中訂定了清潔發
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簡稱 CDM）
，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可透過買賣核證溫室氣體減
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簡稱 CER），
以達到最終減排目標，遂促生了碳交易市場。數年間，
碳交易發展迅速，交易量從○五年的超逾百億美元，○
七年翻番至六百億，而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預測，二○
一二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容量將為一千五百億美元，未來
市場規模更可達二千億至二千五百億美元。利益與風險
共存，他補充說，二氧化碳價格最高噸價曾達二十二歐
元，但去年金融海嘯時卻低至每噸兩歐元。

當然，上述令人瞠目結舌的天文數字，必須建基於
《京都議定書》的延續，確定新的減排目標，碳交易市
場才得持續發展。雖有不同意見質疑碳交易的減排效用
，如大埔環保會主席邱榮光認為， 「碳交易係商業產品
，好似大豆、期貨，係唔係真係減到咁多？」綠色和平
資深項目主任張韻琪就慨嘆， 「前景暗淡！本來期望會
議有二○二○年的減排指標，但結果第一步都未做到，

對碳交易更加雪上加霜……拖得愈耐，前景愈暗淡。」

環團碳商看法異
相對環團組織對峰會結果的失望和不滿，歐陽士國

似乎較傾向 「好事多磨」的看法。歐陽士國自○六年起
偶然間觸及碳交易行業，成為香港首批 「碳商」， 「是
不是香港第一個不清楚，但應該是首批」。作為 「碳交
易」的中介人，他需要在內地尋找合適的農牧業廢料減
排項目，以取得 CER，再轉售予發達國家。 「每個項
目要先投資進行驗證，再通過國家審批，向聯合國成功
註冊，才有機會回本」。成功註冊一個項目平均需時約
兩年。三年時間，他發展了三個項目， 「淨投入未回報
」。 「這盤生意到目前為止係蝕的」，他坦然說，帶着
苦笑，有些無奈，更多是堅持。

保護環境，穩定氣候，在此全球共識下，推行的步
伐有待各國博弈。環團組織會以各種行動來為減排加速
；商人也有自己的作用，歐陽士國表示： 「向較落後地
區的企業、農戶提供環保減排技術乃至設備，甚至向政
府推介或游說官員正視減少碳排的好處與利益」，當然
，要明白遊戲規則，清楚行業風險所在， 「如果《議定
書》冇咗，就冇得做」，涉及國與國的外交、政治和經
濟，風險極高， 「無人可以掌握（市場前景）。」

面對前路起伏不定，為何他仍然堅持？對此，歐陽
士國表示， 「第一係呢樣嘢我睇好……投資幾百萬（元
）而家都未拎返，如果《議定書》繼續行落去，咁就賺
返……或者有《議定書》的代替，我都會繼續做。」而
他亦樂觀地相信，發展機會就在內地， 「中國一定係大
國，而且亦要走向小康（社會），所以一定會減排。」

科學發展需有經濟推動，經濟發展到今天卻結出了
環境惡果。所有人都清楚，對抗氣候變化的 「解鈴人」
還是科學手段和經濟決心；所有國家都清楚，減少碳排
的措施和行動步伐宜大，速度宜快。曙光什麼時候會來
到？環保人與環保商齊齊看向明年墨西哥舉行的聯合國
氣候變化會議。

環保何價？碳排有價！人體中時刻催生出的二氧化碳，近年環保何價？碳排有價！人體中時刻催生出的二氧化碳，近年 「「身登龍門身登龍門」」 ，化身，化身 「「環保環保
產品產品」」 ，， 「「碳交易碳交易」」 赫然躋身國際金融市場赫然躋身國際金融市場 「「新貴新貴」」 。十天前聯合國氣候峰會結束，結果發。十天前聯合國氣候峰會結束，結果發
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減排二氧化碳還是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減排二氧化碳還是 「「漸行漸遠漸無書漸行漸遠漸無書」」 ，一紙無約束力的《哥本哈根，一紙無約束力的《哥本哈根
協議》，幾乎是延續有效期至二○一二年的《京都議定書》減排承諾的唯一希望。國際協議》，幾乎是延續有效期至二○一二年的《京都議定書》減排承諾的唯一希望。國際 「「碳碳
」」 價應聲下跌，環保團體以價應聲下跌，環保團體以 「「好大鑊好大鑊」」 形容形容 「「碳交易碳交易」」 進入黑暗時刻，勢必影響阻慢減碳步進入黑暗時刻，勢必影響阻慢減碳步
伐。有伐。有 「「碳商碳商」」 卻繼續押注環保商機，認為黎明前的黑暗總會過去，碳排非減不可，環保事卻繼續押注環保商機，認為黎明前的黑暗總會過去，碳排非減不可，環保事
在必行！在必行！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李曉芸李曉芸 陳耀強陳耀強

香港有能力成為碳交易中心？
新興的碳交易市場其實早已引起

有心人的注視。翻查資料，一份提交
給政府的建議提及全球碳交易市場發
展迅速，僅由○五年至○七年兩年間
，各項減排指標的交易量就由一百一
十億美元急速倍增至六百億美元。

資料又顯示，至去年九月上旬止
，中國、印度及巴西獲聯合國簽發的
CER總量達一億三千多萬噸二氧化碳
，當中單是中國已獲簽發的 CER 多
達六千五百多萬噸二氧化碳。

民間有 「香港可發展成碳交易中
心」的呼聲；今年特首發表的《施政
報告》當中也有所回應，施政綱領有
這麼與碳交易相關的話： 「訂定及公
布港資企業在內地開展清潔發展機制
項目的具體安排」，顯示碳交易市場
進入政府關注範圍。只是，現時本港
只有極少數人認識碳指標產品營運，
大部分人都未明白指標產生方法；科
技、顧問、指定操作實體和貿易商，
發展碳交易所需的軟硬件在哪裡？

歐陽士國認為，香港有電廠及港
鐵等大型企業，有蓬勃的金融市場，
絕對有潛力成為碳交易中心，但現時
香港需要定出發展碳交易的步伐。他
說，雖然《施政報告》有提及有關事
宜，但由提出到將措施具體化，相信
起碼多等兩至三年時間。

歐陽士國的本業其實是廣告行業，三年前，一位日
本生意夥伴邀請他進入碳交易行業。以中介角色，在內
地評估及選擇減排項目，再向發改委及聯合國申請
CER，之後轉手予需要達到減排目標的發達國家企業
以賺取利潤。

「當時絕對是新事物，我可能是香港第一個，起碼
是第一批碳交易的中介人，也是早期進入內地市場尋找
合適的減排項目的。」他說，減少碳排需要有政府政策
支持，當時內地地方政府對減碳排及碳交易市場的概念
模糊，僅僅是介紹相關概念和運作，就花了許多精力。
時至今日，不但已有許多國際大機構包括大投資銀行也
在內地派駐代表尋找項目，內地大企業本身亦加入市
場。

「唔夠大阿哥爭」，歐陽士國清楚自身的
定位，遂到更廣闊的北方農村尋找減排項目。
項目不大，卻相當有意思。例如農畜牧業的減
排，可以把穀物、樹木碎、豬牛糞等生物質變
成較低空氣污染源的可再生能源；又如農村城
鎮化了，人體排泄廢物亦要顧及減排，而因為
冀便等產生的沼氣對於氣候暖化的 「殺傷力」
，較二氧化碳高二十一倍，通過減排手段，既

可減少污染，又可充分化廢為寶。
他現時正在經營的三個項目，其中一個已通過國家

發改委的審批，正向聯合國註冊，估計明年可成功註冊
，其餘項目正等待審批。歐陽士國表示，以總數計算，
這盤生意 「到目前為止係蝕的。」因為一個項目要先投
資一百多萬元作驗證，而一個項目約需兩年取得聯合國
註冊，回本約需一年。

只入不出，還能堅持，只因歐陽士國三年來 「不誤
正業」，一直以 「廣告」
業補貼 「減排」，儘管前
路充滿未知，歐陽士國還
是堅持自己的決定。

小商人的投入
先行者的堅持

◀歐陽士國
是香港第一批碳
交易中介人
（黃洋港攝）

▲哥本哈根氣候變
化會議令不少人失望

港
具
潛
力
成
為
碳
交
易
中
心

港
企
難
投
資
內
地C

D
M

項
目

CDM 是一九九七年時簽訂的
《京都議定書》所創造的產物。全球
主要經濟體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簽
訂了首個具有法律約束性的國際條約
《京都議定書》，創建了清潔發展機
制。《議定書》中訂定的機制表明，
發達國家應協助發展中國家實行可持
續發展，以達到最終的減排目標，及
各國承諾的減排目標。

根 據 CDM， 發 達 國 家 為 達 到
《議定書》限定的減排指標，可向發
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和資金，購買CER
，以達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則可透
過實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特定項目
，出售CER以提高項目利潤。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也是現時最
大的碳排放權出口國，佔了發展中國
家約六至八成的份額。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雖為發達地區，只要企業條
件符合發改委的新規定，亦可於內地
CDM的項目，分享綠色商機。

作為對口單位，香港環保署和內
地發改委本月發表的港資企業在中國
內地開展清潔發展機制項目《補充說
明》指，符合三個條件的港資公司可
向發改委申請 「港資企業證明函」，
以便參與內地的 CDM 項目。三個條
件分別要求，如公司為上市公司，則
非流通股份須多於一半；公司亦要在
港註冊，主要經營地或總公司在本港
；以及公司執董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
中國公民，而上市公司則要求過半數
人符合要求。

事實上，有關要求比前有明顯放
寬，因發改委處理申請時，會將符合
資格的申請視為中資企業，有別於以
往商務部將香港資金視為境外資金的
做法。只是，歐陽士國認為香港還是
無福消受──中小企業實力有限，大
型企業多數是上市公司，不符合 「上
市公司非流通股量不可多於一半」這
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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